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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建设背景 

为满足南疆支撑电源火电配出需要和喀什地区电力负荷增长需要，提高电网的供电能力和

可靠性，充分利用煤电系统支撑和灵活性调节作用，积极响应国家以及自治区能源产业政策，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后文简称“我司”）拟建设新疆南疆

喀什 2×66 万千瓦煤电 750 千伏送出工程。 

1.2 项目概况 

本工程为输变电工程，包含喀什 75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喀什火电厂-喀什 750kV 变电站

线路工程；涉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 

（1）喀什 75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本期扩建 2 个 750kV 出线间隔至喀什火电厂。 

（2）喀什火电厂-喀什 750kV 变电站线路工程 

新建喀什火电厂-喀什变两回 750kV 架空线路，线路长约 2×35.2km，其中单回路长约

2×17.7km，双回路长约 2×17.5km，新建杆塔 116 基，导线采用 6×JL3/G1A-400/50 钢芯高导电

率铝绞线。 

本期需拆除 110kV 深工线长 3.2km，拆除 110kV 深艺线、园丁多线双回线路及 110kV 深

艺线、深多线双回线路长 3.2km，拆除杆塔 20 基。新建 110kV 同塔三回线路长 3.6km，新建

杆塔 14 基，导线采用采用 JL/G1A-240/30 钢芯铝绞线。 

1.3 公众参与概述 

我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组织开展了本工程的

公众参与工作。 

2024 年 07 月 03 日，我司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本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24 年 07 月 08 日，我司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第

一次信息公示。 

2024 年 11 月 13 日，我司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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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信息公示（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下同）；后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18 日

在《新疆法治报》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同时在项目环境敏感目标所在的村委会或环境敏感

目标处张贴信息公示。征求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 2024 年 11 月 13 日~2024 年 11 月 27

日。 

至各公示截止时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意见和

建议等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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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第一次信息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 第一次信息公开日期 

2024 年 07 月 08 日。 

2.1.2 第一次信息公开内容 

本工程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内容见下图： 

南疆喀什 2×66 万千瓦煤电 750 千伏送出工程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为满足南疆支撑电源火电配出需要和喀什地区电力负荷增长需要，提高电网的供电能力

和可靠性，充分利用煤电系统支撑和灵活性调节作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拟建设南疆喀

什 2×66万千瓦煤电 750 千伏送出工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就该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一）建设项目名称 

南疆喀什 2×66万千瓦煤电 750千伏送出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 

（二）选址选线 

本工程位于喀什地区喀什市境内。 

（三）建设内容 

（1）喀什 750kV变电站扩建工程 

扩建 2个 750kV出线间隔至喀什电厂。 

（2）喀什火电厂-喀什 750kV变电站线路工程 

新建喀什火电厂-喀什变两回 750kV架空线路，线路长约 2×35.2km，其中单回路长约 2

×17.7km，双回路长约 17.5km。 

本期需拆除 110kV 深工线长 3.2km，拆除 110kV 深艺线、园丁多线双回路长 3.2km。新

建 110kV同塔三回线路长 3.6km。 

（四）现有工程环境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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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工程前期均已履行相关环保手续。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工    联系电话：18160223740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 68 号  邮编：844000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上述

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特此公告。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2024年 7月 8日 

 

 

2.1.3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的相符性分析 

我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于 2024 年 07 月 08 日在国网新疆电

力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了本工程的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内容、时间和程序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2024 年 07 月 08 日，我司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网站进行本工程的第一次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该网站为项目建设地公众易于接触的网络平台。 

网站公示链接地址为：

http://www.xj.sgcc.com.cn/html/xj/gb/tzgg/20240708/5347652024070813120000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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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2-1。 

网络平台公示选择的媒体和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

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

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的要求。 

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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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信息公示截图（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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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征求意见稿公开日期 

网络平台为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网站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3 日；报纸公示时

间为 2024 年 11 月 14 日、18 日。征求意见稿的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3 日~2024 年 11 月

27 日。 

3.1.2 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内容见下表： 

新疆南疆喀什 2×66 万千瓦煤电 750 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为满足南疆支撑电源火电配出需要和喀什地区电力负荷增长需要，提高电网的供电能力

和可靠性，充分利用煤电系统支撑和灵活性调节作用，积极响应国家以及自治区能源产业政

策，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拟建设新疆南疆喀什 2×66 万千

瓦煤电 750 千伏送出工程。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将工程基本情况、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等予以公示，征求公众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工程名称：新疆南疆喀什 2×66 万千瓦煤电 750 千伏送出工程 

工程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 

工程组成和规模： 

（1）喀什 75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喀什 750kV 变电站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阿克喀什乡。本期扩建在变电

站内预留场地进行，不新征地。本期扩建 2 个 750kV 出线间隔至喀什火电厂。 

（2）喀什火电厂-喀什 750kV 变电站线路工程 

新建喀什火电厂-喀什变两回 750kV 架空线路，线路起自喀什火电厂，止于喀什 750kV 变

电站，线路路径长约 35.2km，其中单回线路路径长约 2×17.7km，双回线路路径长约 17.5km，

新建杆塔 116 基。 

本期需拆除 110kV 深工线长 3.2km，拆除 110kV 深艺线、园丁多线双回线路及 110kV 深

艺线、深多线双回线路长 3.2km，拆除杆塔 20 基。新建 110kV 同塔三回线路路径长 3.6km，

新建杆塔 15 基。 

本工程新建线路全线位于喀什地区喀什市境内。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8 

 

国 网 新 疆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官 网 首 页 - 通 知 公 告 栏 ：

http://www.xj.sgcc.com.cn/html/xj/gb/tzgg/index.shtml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以下单位查阅：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 123 号）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

12 号）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

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或公告附件。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按上述网络链接下载

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

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联系人：孙工，联系电话：0991-2925524，邮编：844000 

环评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工，联系电话：027-67818420，邮编：430071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3.1.3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的相符性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为：“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

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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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本工程征求意见稿网络平台公示、报纸公示及现场张贴公示的内容、时间和公开期限满足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平台 

本工程征求意见稿网络平台公示为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网站进行公示，该网站为项目

建设地公众易于接触的网络平台。 

网站平台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3 日。 

链接地址为：

http://www.xj.sgcc.com.cn/html/xj/gb/tzgg/20241113/978711202411131136000001.shtml 

网站平台公示截图见图 3-1。 

网络平台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

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

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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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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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信息在《新疆法治报》上进行公示。 

登报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4 日、18 日。 

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2、图 3-3。 

 
 

 

 

 

 

 

 

 

 

 

 

 

 

 

 

 

 

 

 

 

 

 

 

 

 

图 3-2《新疆法治报》2024 年 11 月 14 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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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新疆法治报》2024 年 11 月 18 日公示截图 

本工程报纸公示选择的报纸为《新疆法治报》，《新疆法治报》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

开发行的大众报刊，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共公示了 2 次。公示的报纸媒体选择及见报数量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

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

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的要求。 

3.2.3 张贴公示 

本工程公众参与现场张贴公示的时间为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公众意见征求期间，现场张贴公

告的地点及照片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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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现场张贴公示的区域涵盖了项目所有环境敏感目标所在街道的管委会或其他公开

场所，公示期内一直处于公开状态。张贴公示的时间和地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

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 

3.2.4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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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1 
喀什市阿克

喀什乡 

喀什 750kV变电

站 

 

 

2 

喀什市阿克

喀什乡库勒

村 

艾日喀什摩商店 

  



15 

 

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3 

喀什多来特

巴格乡阿亚

克苏扎克村

2 组 

32号 

 
 

4 

喀什多来特

巴格乡阿亚

克苏扎克村 

居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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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5 

喀什多来特

巴格乡阿亚

克苏扎克村

44 大队 

周某家 

 
 

6 

喀什多来特

巴格乡阿亚

克苏扎克村 

和谐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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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7 

喀什市多来

特巴格乡托

万克霍依拉

村 

金龙圆梦小区 

 
 

8 

喀什市多来

特巴格乡托

喀依村 

托喀依村村委会 

 
 



18 

 

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9 

喀什市多来

特巴格乡托

喀依（28）

村 2组 

1号 

 
 

10 

喀什市多来

特巴格乡托

喀依（12）

村 1组 

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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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11 

喀什市多来

特巴格乡托

喀依（28）

村 4组 

128号 

 
 

12 

喀什市多来

特巴格乡托

喀依（15）

村 2组 

1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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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13 

喀什市英吾

斯坦乡裁缝

艾日克

（1）村 

裁缝艾日克（1）

村村委会 

 
 

14 

喀什市英吾

斯坦乡裁缝

艾日克

（1）村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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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15 

喀什市英吾

斯坦乡乌斯

曼吐孜艾日

克（14）村 

乌斯曼吐孜艾日

克（14）村村委

会 

 
 

16 

喀什市英吾

斯坦乡乌斯

曼吐孜艾日

克（14）村

6 组 

爱蜜蜜蛋糕饼干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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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17 

喀什市阿瓦

提乡阿萨新

村 

阿萨村村委会 

 
 

18 

喀什市阿瓦

提乡阿萨新

村 2 组 

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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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19 
喀什市阿瓦

提乡 24 村 

巴土某果园看护

房 

 
 

20 

喀什市英吾

斯坦乡松古

拉其（10）

村 

松古拉其（10）

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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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21 

喀什市英吾

斯坦乡松古

拉其（10）

村 1 组 

17号 

 
 

22 

喀什市英吾

斯坦乡库木

阔恰村 

库木阔恰村村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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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23 

喀什市英吾

斯坦乡库木

阔恰（25）

村 1 组 

45号 

 
 

24 

喀什市阿瓦

提乡科克其

村 

科克其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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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25 

喀什市阿瓦

提乡科克其

村 1 组 

高亚峰家 

 
 

26 

喀什市英吾

斯坦乡喀什

博依（11）

村 

喀什博依（11）

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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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27 

喀什市英吾

斯坦乡喀什

博依（11）

村 4 组 

135号 

 
 

28 

喀什市阿克

喀什乡阿克

喀什村 

阿克喀什村村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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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张贴位置 公告远照 公告近照 

29 

喀什市阿克

喀什乡阿克

喀什村 1 组 

鄢正中看护房 

 
 

图 3-4 现场张贴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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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查阅场所设置在建设单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

设分公司和环评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具体的查阅地址如下：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路 123 号；邮编：844000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 12 号；联系电话：027-65262752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止征求意见稿的公众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

保护相关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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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工程第一次信息公示期间、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相关公众意见，不属于《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按规定无需开展

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的深度公众参与。 

 

 

 



31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截至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的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截至征求意见稿的公众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

保护相关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截至目前为止，多次公众意见过程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截至目前为止，多次公众意见过程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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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示 

6.1 公示内容及日期 

6.1.1 报批前公开日期 

报批前公开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16 日。 

6.1.2 报批前公开内容 

本工程报告报批前公开的内容见下图： 

新疆南疆喀什 2×66 万千瓦煤电 750 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拟报批前信

息公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建设、运营全过程环境信

息公开的主体，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相关信息和审批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信息公开的主体；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应当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

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对所发布的公示信息内容负全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我公司于 2024 年 7 月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新疆

南疆喀什 2×66 万千瓦煤电 750 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目前，该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及公众参与说明已编制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本项目拟报

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拟报批公示，具体公示材料见附件。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2024 年 12 月 16 日 

 

6.1.3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的相符性分析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

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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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批前公示内容符合规定中的相关要求。 

6.2 公开方式 

本次报批前公示采用在网络平台公开的方式，具体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网站，在

“通知公告”板块中。 

网站公示链接地址为：

http://www.xj.sgcc.com.cn/html/xj/gb/tzgg/20241216/938374202412161542000001.shtml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截图见图 6-1。 

 

图 6-1 报批前公示截图 

6.3 公众意见情况 

报批前公示发布后，未收到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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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截至目前为止，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意见和建

议等反馈意见，无需存档备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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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新疆南疆喀什 2×66 万千瓦煤电 750 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

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新疆南疆喀什 2×66 万千瓦煤电 750 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承诺时间：202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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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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